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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重整意向投资人再次招募的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酒店”或“公司”）控股子公

司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浩搏”）于 2018 年 7月

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

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18 年 12 月 6 日，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

以北京浩搏的资产具有价值优势、重整可行性为由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密云法院”）申请对北京浩搏进行破产重整，密云法院裁定自 2019 年

1 月 25 日起对北京浩搏进行重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由破产

清算转入破产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2019 年 2月，北京浩搏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意向重整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整投资人意

向招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2019 年 4 月，北京浩搏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和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网站公布重整投资人意向招募预披露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重整投资人意向招募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 

2019 年 6 月 6 日，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在北交所网站公布重整投资人意向

招募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整投资人意向招募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5），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破产管

理人天职国际于 2019 年 6 月 6 日 10时至 2019年 6 月 26 日 10时首次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诉讼资产网络交易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招募北京浩搏破产重整意

向投资人，截止到期日未召集到破产重整意向投资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9月 17 日，公司收到破产管理人通知，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在北交

所网站再次公布重整投资人意向招募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竞价标的 

    北京浩搏破产重整投资权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北 京 浩 搏 成 立 于 2001 年 5 月 31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2288022254984，注册资本：2631.58 万元，法定代表人：岳里，注册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8号开发区办公楼 501 室-37。出资人及股权

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9.47 18.60%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42.11 43.40% 

北京德瑞特经济发展公司 800.00 30.40% 

曹德军 200.00 7.60% 

合计 2631.58 100% 

（二）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18 年 7 月 27日，北京浩搏资产总额 9.46 亿元，负债总额 16.26 亿

元，所有者权益-6.79 亿元。 

（三）主要财产情况 

北京浩搏的主要财产为金方商贸大厦，项目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68 号，

金方商贸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 2004 出第 002003 号）、《不动

产证明》（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00155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110000201500277/2015 规建字 0060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2007）施建字 0360 号）等权利证书。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规划意见复函（2016 规复函字 0117 号），大厦内部 1 层、2层为商业，3

层至 5 层为办公，6 层以上为商业酒店。目前，金方商贸大厦合法建筑面积为

48597.6 平方米，该项目土建已封顶，电梯已安装但未运行，机电、消防图审尚

未完成，市政（给排水、排污、供暖）尚未申报，各专业的分项验收（节能环保、

人防、绿化、防雷、规划、国土、住建、排污、供电、供暖、特种设备试车、消



防验收等）尚未完成。 

三、投资人报名的主体条件 

投资人应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或良好的商业信誉，无金融不良记录，未纳入相

关失信名单；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重整投资，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

约能力证明； 

3、已制定交易价款的筹集及支付计划； 

4、已制定北京浩搏破产重整的生产经营实施方案初稿。 

四、招募程序 

（一）递交报名材料 

投资人须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16 时前将报名材料递交至管理人处（管理人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 6 号富力摩根中心 D 座 605；联系方式：杨夕

月 18612686760、张雪 18612686585）。 

投资人须向管理人递交以下材料： 

1、参与重整投资意向书，意向书应包括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投资资金来

源的计划等（需盖企业法人公章）；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需加盖其公章，报名时需提供副本原

件用于审核）、企业资信证明（如相关存款证明）、获得行业奖励证明（如有）、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其他组织登记证明（需加盖其公章，报名时

需提供副本原件用于审核）、资信证明（如相关存款证明）、获得行业奖励证明

（如有）、负责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复印件需本

人签字，报名时需提供原件用于审核）、资信证明（如相关存款证明）。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需加盖企业财务章

或公章）； 

4、授权委托书，载明经办人或者代理人姓名、联系方式、授权范围（需加

盖公章）； 



5、最新公司章程及相关投资决议。 

（二）交纳竞价保证金及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投资人须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 16 时前将竞价保证金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00）汇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户名：北京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账号：11050171500000000745；

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持有效身份证明于 2019 年 9月 27 日 16时前到北京产权

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甲 17 号；联系方式：裴经理 010-83143106）。 

投资人的竞买资格须经管理人审核通过，管理人将审核通过的投资人名单及

相关信息提供至北交所。北交所将依据管理人提供的投资人名单及相关信息为在

规定时间内交纳竞价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投资人开通竞价账号。竞价账

号开通后，投资人可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投资人可到北交所现场登录系统参

与竞价，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三）竞价时间及竞价参数 

自由报价开始时间：2019 年 9 月 28日 10 时； 

自由报价期：1440 分钟； 

限时报价开始时间：2019 年 9 月 29日 10 时； 

限时报价期：300 秒； 

起始价：人民币捌亿伍仟伍佰万元(￥855,000,000.00)； 

保证金：人民币壹亿元(￥100,000,000.00)； 

加价幅度：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 

（四）获得重整投资权 

本次网络竞价产生的最高报价方可获得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投资权。 

（五）签署破产重整协议书 

投资人在北交所竞价成功后，须在 5个工作日内与管理人签订书面《北京浩

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协议书》。 

五、对招募投资人工作的有关说明 

（一）参选文件的法律效力及重整协议的签署 



投资人报名提交资料文件，即视为其提交参选文件的相关内容对管理人构成

法律意义上的要约，且管理人在收到报名文件时起即享有对投资人发出的要约进

行承诺的权利。管理人承诺的具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向投资人送达书面重

整方候选资格确认书或签订重整协议或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作出承诺的形式。 

一旦管理人作出承诺，则视为管理人同意投资人已经就报名参与浩搏基业重

整的相关事宜达成了协议，投资人在北交所竞价成功后，须在 5个工作日内与管

理人签订书面《破产重整协议书》。如拒绝与管理人签署《破产重整协议书》的，

投资人所交纳的保证金不予返还，并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同时有权要求其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保证金 

1、投资人应在管理人资格审核通过后，在北交所规定的时间内，将保证金

汇入北交所指定的银行账户，保证金应采用银行电汇，并备注说明“浩搏基业重

整保证金”。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自动丧失竞拍资格。 

2、本项目保证金为壹亿元人民币（￥100,000,000.00），北交所指定的保

证金账户为： 

户  名：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账  号：11050171500000000745 

3、保证金在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利息）至投

资人付款账号： 

（1）经公开竞价后，投资人最终未被确认为重整投资人； 

（2）经公开竞价后，投资人被确认为重整投资人，但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

得法院裁定批准； 

（3）管理人中止或撤回本招募计划的。 

4、投资人被确认为重整投资人后，其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立约保证金；

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破产重整协议书》后，该保证金自动转为《破产重整协议

书》项下的履约保证金； 

5、投资人获得投资权后拒不签订《破产重整协议书》或者签订《破产重整

协议书》后不履行协议义务的，该投资人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6、投资人在与管理人签订《破产重整协议书》后、法院裁定批准投资人重

整计划实施方案前，单方面退出的，投资人所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7、投资人不按照双方约定付款进度付款，管理人可据此终止其重整投资权，

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有权要求其承担因违约造成的一切后果。 

（三）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1、一次性支付  

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投资人缴纳的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投资人在《重整计

划草案》获法院裁定批准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交易款项至北交所指定账户

（户名：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账

号：11050171500000000745；以到账时间为准）。待管理人与投资人完成交割后，

由北交所将所有款项汇入管理人指定账户。 

2、分期支付  

经确认采用分期支付方式的，投资人应按照如下三个阶段向管理人指定账户

汇入全部交易价款。 

（1）在北交所参与竞价缴纳的保证金将作为第一笔交易款项； 

（2）在《重整计划草案》获法院裁定批准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笔款项，

投资人已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投资对价的一部分，并由交易所划转至管理人指

定账户。该阶段累计支付款项应达全部交易价款 80%； 

（3）在破产管理人与投资人完成交割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交易款项。 

管理人账户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世纪城支行 

银行账户：2000 0039 8242 0002 7053 476 

（四）《重整计划草案》及其执行实施方案编制要求 

1、投资人参与制定的重整草案、实施方案应同时符合以下各项原则： 

（1）以有利于债权人利益和北京浩搏成功完成重整为原则； 

（2）不得以重整计划执行实施导致北京浩搏破产清算； 

（3）投资人对《重整计划草案》及其执行方案所需支付资金应提出明确的

筹集及支付方案，并保证偿债资金的合法来源及按时支付； 



（4）不得为《重整计划》的执行实施设定假设性前提条件，使其的实施存

在不确定性； 

（5）不得提出超出法律、法规规定或明显不合理加重管理人责任的要求。 

（五）重整协议的主要条款 

重整协议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制定及执行相关内容拟定，协议的主要条 

款包括但不限于： 

1、重整方式； 

2、重整范围； 

3、偿债资金； 

4、重整进度安排； 

5、交割安排； 

6、声明与承诺； 

7、协议解除与终止； 

8、违约责任； 

9、其他约定。 

（六）中止或撤回招募计划 

如出现影响北京浩搏重整的重大事项或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管

理人可以中止或撤回本招募计划。本招募计划中止或撤回的，管理人无需对投资

人报名所投入的工作进行任何补偿。 

六、其他事项 

本公告说明书由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编制，解释权

归属于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月 18 日  


